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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公司”或“美尚”）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美

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

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审阅了公司提

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对有关

事实的陈述及说明。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此前已经发生的事实，并基于中国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核查意见。 

2、公司已对本所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

的所有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该等原始书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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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均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与正本或原件是一致的，不存在伪造、变造副本材料或复印材料的情况；

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上的政府有关部门、

本公司或其他单位及/或自然人的签字及/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不存在伪造、

变造签字或印章的情况。 

三、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

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召集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并由董

事会召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发

布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议案、会议出席人员登记事项等通知了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山水城科教软件园 B 区 3 号楼，美尚生态三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董事长王迎

燕主持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按照会议通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为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SHANGHAI HUIDAFENG LAW FIRM                                 法律意见书 

3 

股东提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参加网络投票。其中，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

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

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等资

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220,314,2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6740％。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35 人，代表股份 29,047,5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079％；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其中，一名股东（代表股份 100 股）既到现场参加现场会议，又在网络上进

行投票，且网络投票时间在先，根据投票规则，该名股东的投票结果以其网络投

票为准。 

据此，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的委托代理人共计39名，代表股份249,361,6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9819％。 

（二）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中，现场或者网络形式出席和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经查验，前述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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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场会议以书面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

规定进行了表决，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按《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

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进行并予以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未通过《关于签订<债权豁免协议>的议案》 

有效票 32,846,339 股；  

同意票 6,284,01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9.1315％；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0.8685％；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622,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740％；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26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未通过原因：《债权豁免协议》系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方王迎燕及徐晶应回

避表决而未回避表决，剔除王迎燕持有的公司股票 201,176,914 股、徐晶持有公

司股票 15,338,446 股，该议案未通过。 

2、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98,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75％；  

反对票 26,563,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25％；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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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21,621,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720％；  

反对票 26,563,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28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678,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2993％；  

反对票 26,683,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7007％；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501,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6229％；  

反对票 26,683,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377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678,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2993％；  

反对票 26,683,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7007％；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501,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6229％；  

反对票 26,683,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377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99,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79％；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2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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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21,622,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740％；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26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86,2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26％；  

反对票 26,565,4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34％；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60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469％；  

反对票 26,565,4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324％；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208%。 

7、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99,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79％；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2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622,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740％；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26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98,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75％；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21％；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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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21,621,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720％；  

反对票 26,562,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260％；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21%。 

9、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88,3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35％；  

反对票 26,573,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65％；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611,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512％；  

反对票 26,573,3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488％；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有效票 249,361,699 股；  

同意票 222,782,8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9.3413％；  

反对票 26,568,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6547％；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605,9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8398％；  

反对票 26,568,8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5.1395％；   

弃权票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20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相应提案公

告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除第 1项议案外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除

第 1项议案外其余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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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除第 1项议案外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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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陆碧晶） 

 

 

                

                                    （签字律师）阿晓佳：               

                                        

                                    （签字律师）吴霞蕾： 

 

2022年 5月 20日 

    

 


